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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归属期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160,860 股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3 年 1 月 3 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

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及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在审议相关事
项时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0 年 11 月 27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

3、2020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
及核查意见》。

4、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关联股东依法回避表决。

5、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在审议相关事项时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核实。

7、202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第一次股
份登记工作。 2021 年 12 月 27 日，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29.85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 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9、2022 年 6 月 22 日， 公司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第二次股
份登记工作。2022 年 6 月 28 日，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 6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具体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10、2022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6 日， 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1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
明及核查意见》。

4、2021 年 12 月 2 日， 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议案。

5、2021 年 12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1 年 12 月 2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 2021 年 12 月 2 日为首
次授予日，授予价格为 60.00 元 / 股，向 114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4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2 年 12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的议案》、《关于作废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1、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 获 授 予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万股 ）

可归属 数 量 （万
股）

可 归 属 数 量 占 已
获 授 予 的 限 制 性
股票总量的比例

薛伟明 中国 董事 10 3 30%

易扬波 中国 董事、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10 3 30%

曾毅 中国 副总经理 6 1.8 30%

易慧敏 中国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3.5 1.05 30%

骨干员工（2 人） 4.5 0.81 18%

合计（6 人 ） 34 9.66 28.41%

2、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 获 授 予 的 限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万股 ）

可归属 数 量 （万
股）

可 归 属 数 量 占 已
获 授 予 的 限 制 性
股票总量的比例

易扬波 中国 董事、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5 1.5 30%

李海松 中国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4 1.2 30%

曾毅 中国 副总经理 4 1.2 30%

祝靖 中国 副总经理 4 1.2 30%

易慧敏 中国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4 1.2 30%

骨干员工（2 人） 0.7 0.1260 18%

合计（7 人 ） 21.70 6.4260 29.61%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1、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6 人。
2、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7 人。
三、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3 年 1 月 3 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60,860 股。 其中：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归属期归属 96,600 股；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64,260 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
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113,158,500 160,860 113,319,360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113,158,500 股增加至 113,319,360 股，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不变，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 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出具了《无锡芯朋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苏公 W[2022]B161 号）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
期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
验。 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12 月 14 日止，公司实际已收到 8 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
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 8,560,104.00 元 ， 其中 ， 新增股本 160,860.00 元 ， 转入资本公积
8,399,244.00 元。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 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 2022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865,852.89 元，公司 2022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0.70 元 / 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
本 113,319,360 股为基数计算， 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 公司 2022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0,860 股， 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14%，对
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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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

超过 1%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赵新宇先生，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赵新宇
先生计划自前述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
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7,576,24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6.00%）。 其中，通过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进行（本
公告涉及的持股比例均按当前总股本 130,065,904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持股 3,862,380 计算）。

赵新宇先生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4 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公司
股份 2,107,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7%，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

公司于近日收到赵新宇先生发来的《股票减持进展告知函》，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1,794,11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2%。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
（元） 减持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赵新宇

集中竞价 2022 年 12 月 19 日 16.31 192,800 0.15%

大宗交易 2022 年 12 月 22 日 14.67 200,000 0.16%

大宗交易 2022 年 12 月 23 日 15.28 200,000 0.16%

大宗交易 2022 年 12 月 27 日 14.00 1,201,319 0.95%

合计 - - 1,794,119 1.42%

二、股份变动超过 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赵新宇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育才街宝骏研发中心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百邦科技 股票代码 300736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 1,794,119 1.42

合 计 1,794,119 1.4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R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20,882,580 16.55 19,088,461 15.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882,580 16.55 19,088,461 15.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R��否□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52），
股东赵新宇先生此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
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购买管
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 《股票减持进展告知函》。

三、其他情况
1、本次股东减持股份行为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
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实际减持股
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督促其合规减持，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股票减持进展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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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收到公司股东厦门乔
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乔成”）、厦门乔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厦门乔荣”）的通知，厦门乔成合计持有的 22,571,301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
股本的 5.35%）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刘先成、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名下，厦
门乔荣合计持有的 23,058,219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5.46%）已通过证券非交
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刘先成、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厦门乔成、厦门乔荣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厦门乔成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
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
厦门乔成

刘先成 542 0.0001

2 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22,570,759 5.3460

合计 22,571,301 5.35

厦门乔荣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
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
厦门乔荣

刘先成 553 0.0001

2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 23,057,666 5.4613

合计 23,058,219 5.4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厦门乔成、厦门乔荣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做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
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2）在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发行
人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本企业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上述价格均因公司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作相应调整。

（3）在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企业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包括但不限于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董事长刘先成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及各自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做出的承诺。

3、本次因厦门乔成、厦门乔荣解散，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公司股份的全体合伙人将通
过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统筹管理，并承诺
将继续履行厦门乔成、厦门乔荣作为公司大股东所需遵守的各类减持要求。

4、厦门乔成、厦门乔荣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厦门乔成、厦门乔荣进行
证券非交易过户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2、《厦门乔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乔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证券非交

易过户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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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控股子公司

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普门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于近期收到了 27 个由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

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一、 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
分类

注册证
编号

注册证
有效期 适用范围

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测定
试剂盒（丙氨酸底物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6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活性 ，临床
上主要用于辅助评价肝功能 。

2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
测定试剂盒 （天门冬氨酸底物
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9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活性 ，临
床上主要用于病毒性肝炎 、阻塞性
黄疸、心肌梗死的辅助诊断。

3 碱性磷酸酶 （ALP）测定试剂盒
（NPP 底物-AMP 缓冲液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9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碱性磷酸酶的活性 ，临床上主要
用于肝胆疾病和骨骼疾病的辅助
诊断。

4 γ-谷氨酰基转移酶（GGT）测定
试剂盒 （GCANA 底物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298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 γ-谷氨酰基转移酶的活性 ，临
床上主要用于肝胆系统疾病的辅
助诊断 。

5 胆碱酯酶 （CHE） 测定试剂盒
（丁酰硫代胆碱底物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8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胆碱脂酶的活性 ，临床上主要用
于肝脏损伤及有机磷中毒的辅助
诊断。

6 总胆红素 （T-Bil）测定 试剂 盒
（钒酸盐氧化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4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总胆红素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作
为胆红素代谢紊乱的评价指标之
一 。

7 直接胆红素 （D-Bil）测定试剂
盒（钒酸盐氧化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5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结合胆红素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
作为胆红素代谢紊乱的评价指标
之一。

8 总胆汁酸 （TBA） 测定试剂盒
（酶循环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23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总胆汁酸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
于肝胆系统疾病的辅助诊断 。

9 白蛋白 （ALB）测定试剂盒 （溴
甲酚绿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296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白蛋白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
辅助评价肝脏功能及营养评估等。

10 总蛋白 （TP）测定试剂盒 （双缩
脲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2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总蛋白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
辅助评价肝脏功能。

11 尿酸（UA）测定试剂盒 （尿酸酶
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1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尿酸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高
尿酸血症的辅助诊断。

12 尿素 （Urea）测定试剂盒 （尿素
酶-谷氨酸脱氢酶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4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尿素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作为肾
功能的评价指标之一。

13 肌酐 （Crea）测定试剂盒 （肌氨
酸氧化酶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5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肌酐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作为肾
功能的评价指标之一。

14 二氧化碳 （CO2） 测定试剂盒
（PEPC 酶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3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作
为体内酸碱平衡的评价指标 。

15 肌酸激酶 （CK）测定试剂盒 （磷
酸肌酸底物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1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肌酸激酶的活性 ，临床上主要用
于心肌梗死 、病毒性心肌炎的辅助
诊断。

16
α-羟丁酸脱氢酶 （α-HBDH）
测定试剂盒 （α-酮丁酸 底物
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3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 α-羟丁酸脱氢酶的活性 ， 临床
上主要用于心肌梗死的辅助诊断 。

17 乳酸脱氢酶（LDH）测定试剂盒
（乳酸底物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0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乳酸脱氢酶的活性 ，临床上主要
用于心肌梗死 、肝病等疾病的辅助
诊断。

18 葡萄糖 （Glu）测定试剂盒 （己糖
激酶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2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葡萄糖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
反映血糖水平。

19 总胆固 醇 （TC） 测定 试 剂 盒
（CHOD-PAP 底物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22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胆固醇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
高胆固醇血症的辅助诊断。

20 甘油三 酯 （TG） 测定 试剂 盒
（GPO-PAP 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8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甘油三酯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
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辅助诊断。

21 钙（Ca）测定试剂盒 （偶氮砷 III
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7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钙离子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
钙代谢紊乱的辅助诊断 。

22 镁 （Mg）测定试剂盒 （二甲苯胺
蓝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20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镁离子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
镁代谢紊乱的辅助诊断 。

23 无机磷 （P）测定试 剂盒 （磷钼
酸盐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21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磷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磷代
谢紊乱的辅助诊断。

24 铁 （Fe）测 定 试 剂 盒 （亚 铁 嗪
法）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297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铁离子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
贫血的辅助诊断 。

25 α-淀粉酶 （α-AMY）测定试剂
盒 （EPS 底物法 ）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16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
中 α-淀粉酶的活性 ， 临床上主要
用于胰腺疾病的辅助诊断。

26 临床化学多项复合校准品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300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临床生化 25 项 （以上项目 ）校
准曲线绘制

27 临床化学多项复合质控品 II 类 渝 械 注 准
20222400299

2022 -11 -04
至 2027 -11 -
03

用于临床生化 25 项 （以上项目 ）每
日质控监测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 27 项生化试剂注册证，上述产品注册证的获得，

使公司正式进入生化试剂领域，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体外诊断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三、 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 产品上市后的实际销售

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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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宇科技”）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德兰

航宇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兰航宇”）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申请流
动资金贷款 5,000 万元提供担保。

被担保方：四川德兰航宇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的担保余额： 公司拟为德兰航宇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不

超过 5,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0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本次担保已经股东大会审议。
一、全资子公司申请贷款及公司为其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全资子公司四川德兰航宇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发展和总体发展规

划，德兰航宇拟计划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申请授信总额 5,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性资金需求。 公司拟为德兰航宇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
限一年内有效，可滚动使用。

根据银行贷款要求，航宇科技需为德兰航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本
次担保公司不收取德兰航宇担保费用，也不要求德兰航宇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3 月 15 日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增加人民币 10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德兰航宇的经
营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及德兰航宇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金融及
类金融机构在原有授信额度基础上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总额 10 亿元，公司及德兰航宇拟向
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申请累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综合授信额度项下
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及贴现、融资性保函、票据池、信用证、融资租赁、商业
保理、外汇衍生产品、海关税费支付担保等一种或多种融资业务、授信业务。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在总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可以在不同融资机构间进行调整，公
司及德兰航宇皆可以使用本次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申请工作中，融资机构如需要提供相
关征信措施，公司可以为德兰航宇，同时，德兰航宇也可以为航宇科技在上述额度内提供相应
保证、质押、抵押或其他形式的担保,同时接受公司、德兰航宇的关联方无偿为公司及德兰航宇
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四川德兰航宇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
3、注册地点：四川省德阳市珠江东路 99 号
4、法定代表人：张华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主营业务：航空、航天相关设备制造；航空器零件制造；机械加工；新型材料技术开发；计

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维修服务；金属材料及成套机电设备、零部件进出口业
务。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1,738,178.97 556,165,757.45

负债总额 694,103,372.35 507,908,748.32

净资产 37,634,806.62 48,257,009.13

营业收入 8,619,532.69 -

利润总额 -14,976,895.86 -968,472.60

净利润 -11,505,928.25 -733,354.72

8、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无
9、失信被执行人情况：德兰航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融资机构 /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
2、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3 年。
4、担保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德兰航宇作为航宇科技的全资子公司，项目建设主体工程均已完工，目前在实施设备安装

调试及部分工序试运行阶段，为满足德兰航宇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实现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目
标，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后续正式投产作好融资授信支持，有
利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业务开展，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航宇科技为德兰航宇提供担保风险可控，符合航宇科技整体战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2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增加人民币 10 亿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该授信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资金需求安排提出的，是为满足公司发展和生产

经营的需要，也是公司整体业务发展需要，其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
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符合公司实际业务与战略发展需
要。

因此，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申请增加人民币 10 亿元授信额
度的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 元， 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净资

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 0%；
截至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29,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净

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 27.87%、13.18%；公司本次新增担保额度为 5,000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
全资子公司德兰航宇提供的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3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2.68%、15.46%。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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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吸入用新冠疫苗及肌注式

新冠疫苗近期临床研究成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吸入用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

体）（以下简称“吸入用新冠疫苗”）、肌注式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以下简
称“肌注式新冠疫苗”）及 O 株 / 原始株双价吸入用新冠疫苗开展了多项拓展性临床研究，目
前已获得阶段性数据。

由于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较多，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产品基本情况
截止目前， 公司的肌注式新冠疫苗已于国内获得附条件上市批准用于 18 岁及以上人群，

且获批用于序贯加强免疫接种，同时获得境外多个国家的紧急使用授权 / 附条件上市，被纳入
世界卫生组织（WHO）紧急使用清单（EUL）。公司的吸入用新冠疫苗已于国内作为加强针被纳
入紧急使用，可用于 18 岁及以上人群，同时获得摩洛哥紧急使用许可。肌注式新冠疫苗和吸入
用新冠疫苗已被推荐作为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O 株 / 原始株双价吸入用新冠疫苗为针对
Omicron 变异株开发，尚在临床研究阶段。

二、临床研究相关情况和主要结果
1、 在 18 岁及以上完成 3 针新冠灭活疫苗接种的成年人中开展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序贯加强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开放、平行对照临床研究
该临床研究于 2022 年 4 月启动，在江苏开展，共 360 人入组，正在开展长期随访。研究设置

招募既往接种过 3 针灭活疫苗且间隔满 6 个月的受试者进行加强免疫，受试者按 1:1:1 随机分
配至吸入用新冠疫苗组、肌注式新冠疫苗组或灭活疫苗组（以下简称“吸入组”、“肌注组”、“灭
活组”），每组约 120 人。 所有受试者在接种后 28 天内进行系统性安全性观察并在接种当天、接
种后 14 天、28 天、3 个月、6 个月采集样本进行免疫原性评价。

（1）安全性方面
吸入组免后 28 天内不良反应总体发生率为 9.40%，低于对照组。 吸入组不良反应主要为 1

级，发生率为 5.98%，2 级为 3.42%，未发生 3 级不良反应。 加强接种后 6 个月内未接到 SAE 报
告。 总体安全性结果显示， 在既往接种过 3 剂灭活疫苗的人群中加强接种一剂吸入用新冠疫
苗，安全性良好，尤其是老年人群。

（2）免疫原性方面
原始株真病毒中和抗体检测结果显示，在免前抗体水平均接近阴性的基础上，加强接种后

28 天，吸入组抗体的 GMT 达到 672，高于肌注组的 583，远高于灭活组的 59。 吸入组是灭活组
的约 11 倍。

使用临床试验血清对 Omicron� BA.5 假病毒进行交叉中和试验， 吸入组免疫后 28 天中和
抗体结 GMT 为 108，远高于灭活组同源加强后的 19，抗体滴度≥16 的比例达 81%，灭活组为
20%。

2、评价两种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在 6~17 岁人群中使用的安全性和免
疫原性的研究

该临床研究于 2022 年 4 月启动，在北京、湖南开展，共 360 人入组，正在开展长期随访。 研
究设置基础免疫组和加强免疫组。 基础免疫组招募未接种任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 6~17 岁受
试者， 接种两剂次的吸入用新冠疫苗； 加强免疫组招募已完成 2 剂灭活疫苗不少于 3 个月的
6~17 岁受试者，按照 3:1:1 比例随机接种吸入用新冠疫苗、肌注式新冠疫苗或灭活疫苗（以下
简称“吸入组”、“肌注组”、“灭活组”）。 研究设置安全性亚组评价实验室安全性指标，还设置了
细胞免疫亚组和免疫持久性亚组。

（1）安全性方面
6~17 岁人群吸入组免后 28 天内不良反应总体发生率为 15.91%，低于对照组。 吸入组不良

反应主要为 1 级，3 级仅为 0.45%。 研究期间未发现特殊的安全性风险。
（2）免疫原性方面
ELISAS-RBD� IgG 抗体检测结果显示，3 组受试者的免前抗体水平较为均衡， 均接近检测

下限，免后 28 天，吸入组抗体 GMT 达到 4,967BAU/ml，高于肌注组的 3,528BAU/ml，远高于灭

活组的 411BAU/ml，吸入组是灭活组的约 12 倍。
加强免疫后 3 个月，吸入组抗体水平仍可维持在 3,380BAU/ml 的高水平，为灭活组的 12.4

倍，吸入组抗体水平均远高于 WHO 标准血清的抗体水平（1,000BAU/ml）。
原始株真病毒中和抗体结果显示，在基线均接近阴性的基础上，加强免疫后 28 天，吸入组

抗体 GMT 达到 462，高于肌注组的 350，远高于灭活组的 47，吸入组是灭活组的约 10 倍。
使用研究血清对 Omicron� BA.5 假病毒进行中和试验，结果显示加强免疫后 28 天，吸入组

抗体 GMT 达到 409，高于肌注组的 261，远高于灭活组的 46，吸入组是灭活组的约 9 倍。
3、在 18 岁及以上成人中开展的双价吸入用重组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疫苗（5 型腺病毒载

体）临床试验
该临床研究于 2022 年 9 月启动，在重庆开展，共 450 人入组，正在开展长期随访。研究为在

18 岁及以上已接种 3 剂新冠灭活疫苗且距末次接种间隔≥3 个月的人群开展的随机、盲法、平
行对照的试验， 所有受试者均按照 1:1:1 比例随机接种一剂次的 O 株 / 原始株双价吸入用新
冠疫苗、O 株单价吸入用新冠疫苗或原始株单价吸入用新冠疫苗（以下简称“双价疫苗组”、“O
株单价疫苗组”、“原始株单价疫苗组”）。 每个组计划招募 150 名受试者，总计 450 人，其中≥60
岁老年人约占 30%。 所有受试者在接种后 28 天内进行系统性安全性观察并在接种当天、接种
后 14 天、28 天、2 个月、3 个月、4 个月、6 个月采集样本开展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和粘膜免疫检
测。

（1）安全性方面
免后 28 天内，双价疫苗组、原始株单价疫苗组和 O 株单价疫苗组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分

别为：15.89%、14.67%和 22.00%，三者间无统计学差异。 不良反应主要为 1 级（发生率 10.00%
~15.33%），2 级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31%~6.67%，3 级不良反应仅双价疫苗组发生 1 例（发热），
发生率 0.66%。 总体安全性结果显示，在既往接种过 3 剂灭活疫苗的人群中加强接种一剂吸入
用新冠疫苗，安全性良好，不同吸入用新冠疫苗组别差异不大。

（2）免疫原性方面
体液免疫：在免前抗体水平均接近阴性的基础上加强接种后 28 天，双价疫苗组、原始株单

价疫苗组和 O 株单价疫苗组原始株真病毒中和抗体 GMT 分别为 245，288 和 104；BA.1 变异
株真病毒中和抗体 GMT 分别为 44，30 和 33；BA.5 变异株真病毒中和抗体 GMT 分别为 30，22
和 19。 总体看，双价疫苗抗体水平具有优势。

细胞免疫：使用 ELISPOT 检测外周血 PBMC 细胞因子水平（O 株肽库刺激）。 加强接种后
28 天， 双价疫苗组、 原始株单价疫苗组和 O 株单价疫苗组 IFN-γ 水平分别为 75，60 和
82Spots/105PBMC，阳性率分别为 100%、82%和 90%。 双价疫苗细胞免疫具有优势。

粘膜免疫：使用 MSD 方法检测鼻拭子样本中的 sIgA 水平（针对多种变异株）。 结果提示，
针对不同变异株，吸入用新冠疫苗均能诱导广谱的 sIgA 反应，抗体水平较免前升高 6~9 倍，不
同疫苗组别间差异不明显。

三、风险提示
1、肌注式新冠疫苗的附条件上市申请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27 号）中“第六十三条药物临床试验期间，符合以下情形的药品，可以申请附条件批准：
（三）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急需的疫苗或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认定急需的其他疫苗，
经评估获益大于风险的。 ”

吸入用新冠疫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出现特别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件，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传染病
预防、控制需要提出紧急使用疫苗的建议，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论证同意后可以在
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使用。

2、肌注式新冠疫苗及吸入用新冠疫苗于 6-17 岁人群的应用、O 株 / 原始株双价吸入用新
冠疫苗能否获得国内外紧急使用或上市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经查询，国内截至目前已有 13 款新冠疫苗获得国家药监批准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
有 3 款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另有多款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公司新冠疫苗未来
的市场销售仍将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态势，并同时受国内外疫情的发展变化、新冠疫苗接种率
及免疫策略等多种因素影响。

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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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项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

方 DIAGEO�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DSPL”）签订了新一期的《四川水井坊股份有
限公司与 DIAGEO� SINGAPORE� PTE.� LTD.经销协议（免税区域）》，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日常
关联交易，是公司与 DSPL 之间的日常海外经销产品行为，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此
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本项关联交易已征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时仅有与交易非关联的董事参与表决；
●本项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拓展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业务，开发国际市场，公司拟

与关联方 DIAGEO� SINGAPORE� PTE.� LTD. 签订新一期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与
DIAGEO� SINGAPORE� PTE.� LTD.经销协议（免税区域）》，合同有效期为 2022 年 3 月 5 日至
2023 年 3 月 4 日。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提交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九次会议审
议，并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前与独立董事进行了
沟通，三位独董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对全体股东是公平的，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循了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的要求，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本次交易对公司是必要的，是符合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需要的，其决策程序合规、合法，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对全体股东是
公平的。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
额

2022 年 实 际 与 预 计
的超额情况 (除去董
事会授权总经理在预
计金额 120%范围内
签署部分)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3,000 5471 1871 海外市场销售渠道调
整所致

基于上述原因，导致 2022 年实际发生金额超出预计值，本次超额日常关联交易未达到公
司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 该项超额关联交易已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但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内容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1 亿 （包含上表前次实际发生金额中 2022 年 3 月 5
日至今的金额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以下简称 DSPL)
1.基本情况：
DSPL 是 Diageo 集团下属公司，于 1968 年 4 月 9 日在新加坡成立，并作为 Diageo 亚太区域

总部，负责该区域内（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Diageo 的海外业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DSPL� 与 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 均为 Diageo 集团下属公司，Diageo� Highlands�

Holding� B.V� 持有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
股份。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由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的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Diageo� Singapore� PTE� Limited
2、合同金额：合同有效期内预计销售金额为 1 亿元人民币
3、合同有效期：2022 年 3 月 5 日至 2023 年 3 月 4 日
4、合同范围：公司向 DSPL 销售公司生产的白酒商品。 合同有效期内，公司将按 DSPL 的订

单向其供应产品，公司应在接到其订单后三个月内交付产品。 DSPL 不得向经销区域以外的任
何客户销售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二）定价政策
双方将参照出口外销的市场价格及适当的毛利率情况， 并结合市场开发费用的实际投入

和分担情况进行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利用 Diageo 的国际市场经验和渠道，帮助水井坊加快产品结构

调整和品牌创新战略的实施，促进水井坊的品牌建设和海外市场拓展，打造国际一流的中国高
端白酒品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双方参照出口外销的市场价格
及适当的毛利率情况，并结合市场开发费用的实际投入和分担情况进行结算，公平合理，不会
对本公司持续经营、盈利能力及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 司 与 DSPL 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 签 署 了 四 川 水 井 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DIAGEO�

SINGAPORE� PTE.� LTD.经销协议（免税区域）》。
六、备查文件
1．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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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向全体董

事通过电子通讯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王晓晴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王晓晴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聘任陈涛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陈涛简历
陈涛，男，1978 年出生，大学学士学位。
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12 月，深圳奇正九鼎管理咨询公司，项目总监、企业合伙人；
2006 年 1 月 -2008 年 8 月，任职湖南炎帝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 年 9 月 -2016 年 3 月，任职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酒业常务副总经理；
2016 年 5 月 -2017 年 5 月，任职贵州茅台集团循环经济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任职深圳椰岛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市场总监；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任职海南椰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7 月，任职海南椰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20 年 7 月至今，任职海南椰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1 年 4 月至今，任职深圳椰岛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今，任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涛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存在《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未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